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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合同 
  

  

  

  

  

  

甲    方：重庆渝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维保单位：  

  

项目名称：  
 

 

  

  

 

 

 

 



 

使用说明 
  

1、适用范围：本合同适用于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

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的日常维护保养。 

2、维保单位：具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

许可证，从事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的单位。 

3、日常维护保养：对电梯进行的清洁、润滑、调整和

检查等日常维护或保养性工作。其中清洁、润滑不包括部件

的解体，调整只限于不会改变任何安全性能参数的调整。 

4、清包：只提供劳务，不提供任何电梯零部件。 

5、半包：既提供劳务，又免费提供部分电梯零部件(按

照合同约定的清单）。 

6、大包：既提供劳务，又免费提供大多数电梯零部件

（电梯：曳引机、控制柜主板、变频器、曳引钢丝绳、轿厢

装饰除外；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扶手带、电机、控制柜

主板、变频器除外）。 

7、全包：既提供劳务，又免费提供除人为损坏之外的

所有零部件。 
      

  

 

  

  



重庆市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合同 

甲方（委托方） 
 乙方（受托方） 

单 位 名 称 (章 )：  重庆渝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单 位 名 称(章) ：                           

单 位 地 址 ：                                                            
 

单 位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人委托人：                            
 

法人委托人：                               

联 系 人：                             电 话：            邮政编码：           

电 话：                                               
 

联 系 人：             

传 真：                                              
 

急修电话：        

邮 政 编 码：                          
 

户 名：        

 

 

项目名称：                            
      

 
  安装维修改造资质以及编号：     

签 约 地 点：   重庆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特种设备安全法》、《重庆市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条例》、《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及其他有关规定，

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电梯日常维护保养的有关

事宜协商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日常维护保养的电梯 

甲乙双方约定，由乙方为《电梯维保清单以及日常维护保养费》中列明的甲

方使用、管理的电梯提供日常的维护保养和急修服务。 

第二条  日常维护保养内容 

乙方应当按照《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完成半月、季度、

半年、年保养项目，并做好维护保养记录。 

第三条  日常维护保养标准 



实施日常维护保养后的电梯应当符合《电梯维修规范》（GB/T18775）、《电

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7588）和《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

安全规范》（GB 16899）以及液压电梯、杂物电梯的相关规定。 

第四条  日常维护保养期限 

本合同期限 5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甲乙

双方同意期限届满后续约的，应当于期限届满 15日前重新签订合同，维保单位

变更时，甲方应当持维保合同，在新合同生效后 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

手续，并且更换电梯内维保单位相关标识。 

第五条  扶梯维保清单以及日常维护保养费  

电梯梯号 型  号 
速度 

(m/s) 

层站 

(站/门) 

月价 

(元/台) 

数量 

(台) 

服务期 

(月) 

小计 

（元） 
 备注 

   7/7      

   11/11      

以上合计小写：       元    大写（人民币）:       元整   

第六条  付款方式：自合同签订起按季度付款（元）。 

付款时间      年   月   日前  付款时间      年   月   日前  

付款时间      年   月   日前  付款时间      年   月   日前  

1、合同签订后维保工作实施起每  个月付款一次，甲方向乙方按合同每年

总金额的  %付款。金额为：￥   元/次（大写：元整/次）。 

2、 甲方每季度经检查合格并在接到乙方给相应等额的合法增值税专用 

发票后 30 日内将维保费以    方式支付，若经甲方检查未合格或发票不符合约

定的，甲方有权拒绝支付合同款项，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3、 甲方若未按规定时间支付费用的，按未付款部分的每天万分之四比

例向 

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4、乙方指定账户信息： 

乙方账户名： 

乙方开户行： 

乙方账户： 

5、乙方若需变更上述账户信息的，应当至少提前 15 个工作日书面告知甲

方，若因乙方未及时告知甲方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七条  日常维护保养方式：   □ 清保  □ 半包    ☑大包  □全包。 



大包：大包维保中正常损坏的零配件单价在 2000 元以内的，由乙方免费提

供（照明灯具及轿厢装饰除外）。 

第八条  乙方急修服务响应时间 。 

乙方应设立 24 小时维保值班电话，保证接到故障通知后及时给予排除，接

到电梯困人故障报告后，维修人员及时抵达维保电梯所在地实施现场救援，主城

区及涪陵、万州、黔江、永川城区抵达时间不超过 30分钟，其他地区一般不超

过 2小时。 

第九条  驻场维护保养：乙方（□是  （□否）提供驻场维护保养服务，甲

方免费为乙方的驻场人员提供住宿（驻场费用应当已经包含在日常维护保养费

中）。 

第十条  甲方权利、义务 

（一）权利 

1、有权监督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维护保养义务，发出故障通知或提出建

议。 

2、有权要求乙方保障电梯的正常运行。乙方的维护保养达不到合同约定的

维护保养标准或要求的，甲方有权拒绝在维护保养记录上签字。 

（二）义务 

1. 应按照《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的规定，履行义务，在签

订本合同时，已经获得并知晓该规则。 

2. 应保持电梯紧急报警装置能够随时与甲方安全管理机构或者值班人员实现

有效联系。 

3. 应在电梯轿厢内或者出入口的明显位置张贴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4. 应将电梯使用的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置于乘客易于注意的显著位置。 

5. 电梯发生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采取措施，安抚乘客，组织电梯维

修作业人员实施救援。消除电梯事故隐患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6. 电梯发生事故时，按照应救援预案组织应急救援，排险和抢救，保护事故现

场，立即报告事故所在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7. 配合乙方维护保养工作。 

8. 应当进行电梯运行的日常巡视，记录电梯日常使用状况。 



9. 应当在电梯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 1 个月，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

期检验申请。 

10. 应由电梯管理、操作持证人员妥善保管和使用电梯钥匙。 

 第十一条  乙方权利、义务 

（一）权利 

 1、有权要求甲方提供维护保养所需的工作环境及相关资料。 

 2、有权拒绝甲方提出的影响电梯安全运行的要求。 

（二）义务 

1. 应按照《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的规定，履行义务，在签

订本合同时，已经获得并知晓该规则。 

2. 应当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以及电梯产品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制定

维保方案，确保其维保电梯的安全性能。 

3. 应制定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每半年至少针对乙方维保的不同类别（类型）

电梯进行一次应急演练。 

4. 应对电梯发生的故障等情况，及时进行详细的记录。 

5. 应建立每部电梯的维保记录，并且归入电梯技术档案。 

6. 应协助甲方完善电梯的安全管理制定和应急救援预案。 

7. 每年度至少进行 1次自行检查，自行检查在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定期

检验之前进行，自行检查项目根据使用状况情况决定，但是不少于安全技术

规范所规定的年度维保和电梯定期检验规定的项目及内容，并且向甲方出具

有自行检查和审核人员的签字、加盖维保单位公章或者其他专用章的自行检

查记录或者报告。 

8. 应安排维保人员配合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电梯的定期检验。 

9. 在维保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及时告知电梯甲方；发现严重事故隐患，及时

向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报告。 

10. 现场维保时，如果发现电梯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增加维保项目（内容）予以

解决的，应当相应增加并且及时调整维保计划与方案。如果通过维保或者自

行检查，现场电梯仅依靠合同规定的维保内容已经不能保证安全运行，需要

改造、维修或者更换零部件、更新电梯时，应当向甲方书面提出。 



11. 质量检验（查）人员或者管理人员应当对电梯的维保质量进行不定期检查，

并且进行记录。 

12. 乙方负责免费对电梯钢丝绳进行检查和调校。 

13. 乙方负责年检前的检查，并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甲方提出书面整改内容通

知，配合甲方完成电梯的整改工作，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电梯年检不合格，乙

方需承担电梯复检产生的费用，如因甲方原因造成电梯复检，有甲方承担复

检费用。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一）一方当事人未按约定履行义务给对方造成直接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二）一方当事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提前 30天通知另一方，并由

责任方承担因合同解除而造成的损失。 

（三） 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照约定期限支付费用的，每延误一日应当向乙

方支付延误部分费用万分之四（按照合同法）的违约金。 

（四）甲方违反约定允许非乙方人员从事电梯维护保养工作的，应当按照按

照合同法标准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相关责任。 

（五）因电梯使用、管理原因导致设备损坏以及零部件丢失的，由甲方自行

承担全部责任。 

（六）乙方的维护保养工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维护保养标准或要求的，乙方

应当返工，并按照按照合同法标准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相关责任。 

（七）因维护保养原因导致设备、零部件损坏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八）因维护保养原因导致电梯检验检测不合格的，乙方还应当承担电梯复

验费用。 

（九）合同终止或者解除时，乙方不得进行影响电梯正常使用的技术加密。 

（十）如发生特种设备一般事故以上的事故，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三条  合同的解除 

（一）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二）任何一方严重违约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此外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合同。 



第十四条  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向有关部门申请

调解，协商、调解不成的，按照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任选一种）：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   项目所在地  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五条  其他约定 

（一）普通维修、重大维修、改造或甲方要求乙方提供本合同约定以外的增

值服务的，双方均应当以书面形式另行约定。 

（二）维护保养记录是记载电梯运行、维护、保养的依据。每台电梯均应当

建立独立的维护保养记录。维护保养记录应当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保存一份，

保存时间为 4 年。普通维修、重大维修、改造协议与抢修记录均应当与维护保

养记录一并保存。 

（三）各方因本合同发出的通知或者诉讼文书的送达，均以本合同所留地址

为有效送达地址（包括地址、电子邮件、电话短信），以合同载明的联系人为对

接人员，文件一经送达即为有效，若地址变更，应当书面通知各方，否则应以原

地址寄出、发送三日、电子邮箱发送之时视为送达。 

第十六条  附则 

本合同自 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对合同内容的变更

或补充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并经双方签字确认，作为本合同的附件。附件与本合

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合同一式 陆 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 

 

 

 

 

 

 

 

 

 



附件一：         

免费配件明细表（2000 元内） 

序号 名       称 单位 备注 

1 轿厢导靴 只 含靴衬 

2 对重导靴 只 含靴衬 

3 轿顶油杯 个  

4 对重油杯 个  

5 所有羊毛油毡 套  

6 三角钥匙锁 个  

7 AC100V 电源保险管 个  

8 安全触板开关 个  

9 光电装置电源保险管 个  

10 多重回路电源保险管 个  

11 门机电源保险管 个  

12 单键按钮 个  

13 对讲机呼叫按钮 个  

14 轿门吊门板 个 含挂轮 

15 厅门吊门板 个 含挂轮 

16 轿门门触点 个  

17 厅门门触点 个  

18 轿门门滑块 块  

19 厅门门滑块 块  

20 门配重 个 含绳 

21 厅门手开锁 个  

22 轿顶检修上行按钮 个  

23 轿顶检修公共按钮 个  

24 轿顶检修下行按钮 个  

25 轿顶检修开关 个  

26 轿顶急停开关 个  

27 轿顶照明开关 个  

28 轿顶电源插座 个  



29 平层干簧管 个  

30 双稳态磁开关 个  

31 润滑机油 斤  

32 轿顶照明灯 个  

33 轿顶照明灯罩 个  

34 内指令应答信号灯 个  

35 油盒 个  

36 微动开关 个  

37 钥匙开关 个  

38 轿门门锁开关 个  

39 按钮罩 个  

40 干簧管 个  

41 开门绳 条  

42 整流器 个  

43 阻容组件 个  

44 二极管 个  

45 二极管桥堆 个  

46 门机开关 个  

47 逆变器风扇 个  

48 轿内风扇开关 个  

49 轿内照明开关 个  

50 轿内司机开关 个  

51 轿内独立开关 个  

52 轿内检修开关 个  

53 轿内急停开关 个  

54 过滤器电容 个  

55 过滤器电阻 个  

56 井道上极限开关 个  

57 井道上限位开关 个  

58 井道上减速开关 个  



59 井道下减速开关 个  

60 井道下限位开关 个  

61 井道下极限开关 个  

62 机械超载开关 个  

63 底坑轿厢缓冲器开关 个  

64 底坑对重缓冲器开关 个  

65 底坑上急停开关 个  

66 底坑下急停开关 个  

67 底坑照明开关 个  

68 底坑电源插座 个  

69 底坑照明灯 个  

70 底坑照明灯罩 个  

71 5V 稳压电源 个  

72 数码管 个  

73 蜂鸣器 个  

74 门机皮带 条  

75 测速皮带 条  

76 安全接触器 个  

77 抱闸接触器 个  

78 门锁接触器 个  

79 应急电源 个  

80 轿厢风扇 个  

81 控制柜主接触器 个  

82 控制柜主变压器 个  

83 机房五方通话话机 个  

84 监控室五方通话主机 个  

85 编码器连接线 根  

86 IP 程序板 块  

87 主空开 个  

88 制动电阻 根  



89 抱闸电源板 块  

90 限速器 个  

91 张紧轮 个  

92 平层光电 个  

93 轿顶程序板 块  

94 轿顶检修盒 个  

95 门电机 个  

96 门机控制器 个  

97 光幕 套  

98 轿厢通讯板 块  

99 轿厢接口板 块  

100 轿厢显示板 块  

101 轿厢扶手 根  

102 轿厢地坎 根  

103 厅门地坎 根  

104 厅门门头 套  

105 外召显示板 块  

106 消防盒 个  

107 底坑急停盒 个  

108 底坑检修盒 个  

109 缓冲器 个  

110 补偿链导向装置 个  

111 对重防护栏 套  

    

    

    

注：其它 2000 元以下零配件不再一一列举；按合同规定正常损坏（2000）元内配件由乙方

免费更换。 

市场价如有变动，需及时通知甲方。乙方保证质量。 

 


